
萬能科技大學公文處理辦法 
83 年 1 月 26 日 82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 

88 年 10 月 13 日 88 學年第 1 學期第 1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 

89 年 2 月 22 日 88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 

93 年 4 月 15 日 92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 

95 年 10 月 3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壹、總則 

第 1 條 為謀公文處理迅速確實，特明確規定本校公文處理辦法(以下

簡稱本辦法)，期能發揮整體公文處理效率與品質水準。 

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公文處理，係指公文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、歸

檔完成之全部流程，可分收文處理、公文簽辦、發文處理及

檔案管理等四個階段。 

第 3 條 為嚴密公文處理，於總務處文書組設置公文總收發人員，負

責本校對外公文端收發作業；文書組負責結案歸檔，定期稽

核公文處理時效，以強化公文處理行政效率。 

第 4 條 收文方式分為電子交換及紙本遞送兩種，統一由文書組負責

本校對外來文總收文作業，進行簽收、拆驗、編號、登錄及

分文作業。 

第 5 條 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。 

一、國家機密文書區分為：「絕對機密」、「極機密」、「機密」。 

二、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列為「密」等級。 

第 6 條 各單位業務承辦人承辦業務相關資料應負保密責任，未經權

責單位主管許可，不得隨意影印外洩。 

貳、收文處理 

第 7 條 公文總收發人員收到公文時，登記總收文，應隨即依業務權

責分送承辦人員簽收處理，各單位有其專人負責收文，錄其

承辦案件登記簿。 

第 8 條 郵寄來文若屬於機密及親啟公文信件者，機密文件送主任秘

書拆閱處理，親啟郵件依單位分類放置各單位信箱。 

第 9 條 各單位自行收辦之公文若有簽辦或列管之必要者，應送文書

組補登收文號。 

 1



第 10 條 遇寒暑假或例假日有緊急性公文，應由值班人員收文，依值

班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11 條 公文分文按來文所敘之主要目的判定承辦單位，若來文係答

復性公文，依來文所敘之原承辦單位收辦，如須會辦或移

辦，概由該收辦單位自行參酌辦理。 

第 12 條 來文涉及數個單位之業務而不能區分性質之主從者，依來文

主旨所敘首一事項業務之權責單位為承辦單位，負責會辦或

協調有關單位辦理。 

第 13 條 有關專案性質費用申請案件，應分由權責單位主辦，再會辦

至會計室控管經費。 

第 14 條 若公文之分文有疑義者，應於收文當日內經由單位主管確認

後，統一交由文書組陳請主任秘書判定後登錄改分，不得自

行私下改分。凡收文逾時 1日之公文，欲請改分其他單位，

應先自行協調改分單位，如逾時間規定限制之公文，應由原

收文單位預先告知來文對方，請求延期，再由文書組處理改

分。 

第 15 條 已簽辦之公文，欲請改分其他單位，須先告知被改分單位，

並經主任秘書核准後，再由文書組處理改分。 

第 16 條 如經陳請主任秘書改分之案件仍有疑義，得請主任秘書協

調，一經確認之案件不得推諉，倘因各單位互相推諉，因

而發生延誤，其經最後裁定承辦並受分文之單位，應負該

項公文之延誤責任。 

第 17 條 各單位業務之異動，請通知文書組，作為改分文及日後分文

之依據。 

參、公文簽辦 

第 18 條 公文應隨到隨辦，不得積壓，公文處理著眼應以學校為立場，

針對本校資源與能力，妥擬具體可行之處理意見，如涉及其

他單位業務，應先行協商或會辦後再行送判，凡與經費有關

者應加會會計單位。 

第 19 條 為簡化公文流程，凡屬「簡單」或「例行辦理」之公文得不

經擬辦逕行敘稿送判(以稿代簽)；執行時程較長之案件，應

先簽擬處理意見，經核定處理原則後再行處理。 

第 20 條 會辦公文視同速件處理，涉及多單位時，應盡量以會議形式

 2



彙整各單位意見，以節省公文會辦流程時間。 

第 21 條 會辦公文倘會辦單位與主辦單位所簽意見相左時，應由主辦

單位先行研商，並將協商意見彙整綜簽後，陳請校長裁定(若

協商無一致意見，於綜簽中應忠實呈現不同意見)。 

第 22 條 已簽會之公文在簽辦過程中，若有修改內容時，應再會知相

關簽署過之單位周知。 

第 23 條 公文處理過程中之相關人員，均應於適當位置蓋職章或簽

名，並註明簽署日期及時間以明責任。(例如民國 95 年 6

月 26 日 9 時 58 分，得縮記為 0626) 

第 24 條 公文依其業務性質得由所屬主管依分層負責所賦予權責判

行。(「分層負責」相關權責規範由秘書室另定之) 

第 25 條 校長核定之文件，應由秘書室轉發承辦單位主管複閱後，再

轉回原承辦人憑辦。 

第26條 各單位之公文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畢繳回文書組辦理結案歸檔

(不含例假日)；限期公文-依來文或其相關期限規定辦理。 

第 27 條 承辦人對所經辦之案件，應主動負責查催，已上陳或會辦案

件，仍應不斷協調、督促，以爭取時效。 

第 28 條 各單位收到學校內部公文，應先陳請單位主管核示，並依旨

辦理相關事項後，始得歸檔存查。 

第 29 條 密件處理原則： 

一、收文為密件者，由文書組送主任祕書拆封分辦。密件應

使用黃色公文夾，並由承辦人或職務代理人親送簽辦。 

二、發文為密件者經核判後，由專人繕打處理，並登錄發文

字號後，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或親自簽名密封後交專人

遞送。 

三、密件一律以紙本發文，應封裝於雙封套內，內封套密封

並於左上角加蓋機密等級，外封套不得標示機密等級或

其他足以顯示內容之註記。 

肆、發文處理 

第 30 條 公文總收發人員收到發文稿時，登記總發文；各單位有其專

人負責發文，錄其承辦案件登記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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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1 條 發文分為對校內及對校外兩大類： 

一、對外一律應以學校名義行文並由校長署名。 

二、對內部單位行文，若涉及跨單位業務者應以校長名義行

文為原則，若為一般例行性業務之通知或公告，得依分

層負責授權範圍以單位名義行文，惟應考量單位對等原

則。 

第 32 條 發文擬稿應以學校或校長立場措詞，文字使用應儘量明白曉

暢、詞意清晰，並達到「簡、淺、明、確」之要求。 

第 33 條 核判之發文文稿由承辦單位負責繕打校對，送文書組檢查公

文原稿核判手續完備及附件齊全後始進行登記掛發、校對、

封裝等處理。發文文稿有漏判、漏印、漏發、漏會者，應退

還補辦。 

第 34 條 各單位發文稿上簽核准後，承辦人應先至公文管理系統，依

簽核意見修正文稿內容，始得送至文書組發文。 

第 35 條 發文之附件以正本為限，如需附送副本收受機關或單位，應

在「副本」項內之機關或單位名稱下註明「含附件」或「含

○○附件」。 

第 36 條 文書組發文應於收稿當日完成發文，惟有下列情事者不在此

限： 

一、文稿有行政程序或附件資料不完備(退回補正)。 

二、文稿未於下列時限內送達文書組。 

(一)可電子交換之公文：當日 15 時 30 分以前。 

(二)需以紙本遞送者：當日 14 時 30 分以前。 

伍、檔案管理 

第 37 條 歸檔文件以有總收發文號者為限，其未經總收發編號或為無

關重要之雜卷或簽、開會通知、令、公告等文件均應留存各

承辦單位備查，毋須併送歸檔。 

第 38 條 經擬辦結案之文書應隨即辦理歸檔作業。 

第 39 條 歸檔文件應以正本為之，如因故遺失則由承辦單位商請原發

函之單位另行補發與原案相同之函件後，交文書組登錄

原收文號續辦，以便於檔案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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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0 條 承辦單位如有下列情形，不得予以歸檔，應退回補正: 

一、文件不全、污損或字跡模糊不清者。 

二、存查文件未經批示者。 

三、附件不全、漏送或未經簽准而抽存者。 

第 41 條 收文附件如需抽存或分送有關單位者，應於簽辦時加以註

明，否則應併文存檔。 

第 42 條 歸檔（含發文）案件之點收應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檢查本文及附件是否齊全。 

二、檢查文書處理手續是否完備。 

三、辦畢之文稿應隨同承辦案件登記簿（填妥收文日期字號

與來文日期、字號、單位、主旨）送文書組簽收歸檔或

發文。 

四、填註保存年限： 

(一)非教育主管之地方行政機關來文案件，保存 2 年。 

(二)教育主管來文一般性者及地方政府兵役案件，保存

5 年。 

(三)各項獎補助、委訓（辦）經費案件，保存 10 年。 

(四)法規及學籍案件，永久保存。 

五、各承辦單位文件之收、發文原稿與附件均應歸檔；如有

必要，附件可簽請留存參辦（須在收文、發文文稿註明

「附件單位留存」，以昭慎重）；若有必要可自行影印留

存。 

第 43 條 各單位結案歸檔之公文，依承辦單位及保存年限分類建檔管

理，必要時得彙整逾保存年限之歷史公文清冊，簽請校長核

可後，予以銷毀。 

第 44 條 本校公文管理系統僅可查詢到自已承辦之公文，單位主管可

查詢單位內所有公文，各單位僅能調閱承辦之公文。 

第 45 條 調案： 

一、調案須填寫借調案件登記簿（主管單位）。 

二、調閱非主管案件，其調案應會原主管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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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調閱機密案件，須陳奉  校長核准。 

四、調案人對所調檔案，應負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，不得毀

損或轉借，未經核准，不得擅自影(複)印。 

五、調閱檔案以十天為限，如有特殊情形者，得酌予展期。 

六、調案離職時，應將所調檔案全部歸還。 

第 46 條 清理： 

一、檔案保存標準，永久檔案，永久保存之，可備參考，而

無需永久保留者，定期保存之。 

二、保存期限屆滿之檔案，除有史料價值，應予保存者保存，

其他案件，逐案檢出，造具銷毀清冊備查，陳核  校長

核准後，會同有關人員監燬之。 

三、各種會計憑證、報表、簿籍等之處理，依教育部之規定

辦理。 

陸、附則 

第 47 條 參閱 ISO 文件與資料管理程序、收文處理作業規範、發文處

理作業規範。 

第48條 各單位人員未能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而致使公文延宕及衍

生之相關責任，相關業務單位得提請校長依情節輕重進行議

處。 

第 49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，依據行政院秘書處頒布之「文書處

理手冊」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頒布之「文書及檔案

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」相關規範辦理。 

第 50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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